
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博碩士學位學程 

2026-2027年－華語教學人員申請(日本九州大學) 

  

1. 聘期期間： 

2026年 4月 1日至 2026年 8月 31日 

2026年 10月 1日至 2027年 2月 28日 

2. 申請資格：本學位學程在學博、碩士生，具「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

書」並具基本日文會話能力者為佳。 

3. 聘期：各 5個月。為利經費核銷，聘期期間須在赴任地點。 

4. 工作內容： 

(1) 協助九州大學教學，並執行本學程教育部計畫。 
(2) 需與當地教師、同事，以及本學程密切配合、協助聯繫。 

5. 待遇與補助：補助聘期內部分生活費(或薪資)、來回機票。 

6. 申請方式：註記擬申請之聘期並檢附個人履歷、外語能力、華語文教學相

關經歷等電子檔 E-mail至 tcasl@nccu.edu.tw，信件主旨「申請九州大學華

語教學人員」。即日起隨到隨審。 

7. 其他： 

(1) 赴任者除協助九州大學華語文教學外，另需配合本學程執行華語線

上教學、撰寫報告。 

(2) 赴任者若無不可抗力之因素而中途中止海外實習，不得結報機票、生

活費之補助。 

      (3) 若有相關問題，請洽本學程 (電話 02-29393091分機 62556； E-mail: 

tcasl@nccu.edu.tw)。 

 


